






- 4 - 

 

【附件一】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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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一一三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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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一一三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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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章節 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修訂說明 

第二十三條 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由主
席簽名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
議事錄副本分發各董事，議事錄應
記載會議之時日場所，主席之姓名
及決議之方法，並應記載議事經過
之要領及其結果，議事錄應與出席
董事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
書，一併保存於本公司。 

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並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七條規定辦理。 

依作業之
需要並簡
化內容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就當年度
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前之利益中，分別提撥百分之
一至百分之五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百分之三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
累積虧損時，應先預留彌補虧損數
額，再依前項比率提撥員工酬勞及
董事酬勞。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且
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得包括符
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
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就當年度
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前之利益中，分別提撥百分之
一至百分之五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百分之三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
累積虧損時，應先預留彌補虧損數
額，再依前項比率提撥員工酬勞及
董事酬勞。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應提撥不低
於百分之五十為基層員工分派酬
勞。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
且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得包括
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
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並報告股東會。 

配合證券
交易法第
14 條規定
修訂 

第二十七條
之一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時，除
依法提撥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並
彌補歷年虧損外，於分派盈餘前，應
先提出稅後盈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
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
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並依法令規
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
有餘額，於加計上一年度累積未分
配盈餘後，由董事會擬具分配案提
請股東會承認後分配股東股息紅
利。 
本公司股利之分派，係配合公司發
展計畫、資金需求並兼顧股東利益，
必要時得搭配資本公積發放股利。
股利分配之數額不低於當年度累積
可分配盈餘之百分之二十，若累積
可分配盈餘低於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一時，得不予分配。分配股東股息紅
利時，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為之，其
中現金股利不得低於股利總額之百
分之十。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時，除
依法提撥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並
彌補歷年虧損外，於分派盈餘前，應
先提出稅後盈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
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
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並依法令規
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
有餘額，於加計上一年度累積未分
配盈餘後，由董事會擬具分配案提
請股東會承認後分配股東股息紅
利。 
本公司股利之分派，係配合公司發
展計畫、資金需求並兼顧股東利益，
必要時得搭配資本公積發放股利。
股利分配之數額不低於當年度稅後
淨利扣除累積虧損、應提列之法定
盈餘公積及應提列或迴轉之特別
盈餘公積後之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時，得以現金或
股票方式為之，其中現金股利不得
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依營運規
劃之需要
而進行調
整 

 


